1、 项目名称：核发《建设用地批准书》
2、 须准备的材料：

1、申请；

2、出让合同；

3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；

4、出让金、契税、配套费等费用缴纳凭证；

5、1：2000地形图；

6、土地勘测定界图；

7、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及拆迁协议；

8、申报单位（人）委托代理的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；

9、选址意见书；

10、平面布置图；

三、办事依据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章第37条；

2、《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办法》第8章第38、39条；

四、办理时限：

1、受理申请1天；

2、审查报批8天；

3、发证1天；
